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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采购合同 
 

 

 

甲方：拾集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乙方：郭祥 

 

 

 

 

合同签订日期：二〇二四年 2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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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采购合同 

甲方：  拾集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地址： 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文轩路 27 号麓谷御园 A2 栋 1 单元 403 

电话： 13671971635 

邮箱：  

 

乙方： 

 

郭祥 

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楚湘街二条巷 19 号 101 

电话： 15573216275 

邮箱： 2901325922@qq.com 

 

拾集科技（湖南）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和  郭祥 （以下称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和相关法规，本着平等互利、真诚合作的原则，就甲方采购乙方的照片精修服务事宜，订立本协议。 

 

一、 合同主体 

 

甲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注册，符合中国相关法律的独立法人。 

乙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注册公司/已满 18 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符合中国相关法律。  

 

二、 合作内容 

 

乙方通过甲方提供的工具或操作平台，对甲方提供的要求进行采集工作，甲方向乙方购买数据采集服

务。 

工作的内容包括： 

1)按甲方规范，乙方向采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2)按甲乙双方约定的采集规范，乙方完成全部精修任务，采集规范见第六大条； 

3)按甲乙双方约定的验收标准，乙方在服务交付前实施预检验，验收标准见第七大条； 

4)乙方基于项目实际情况，向甲方通报进展日报、风险与求助； 

 

 

三、 工作期限 

1）乙方应在  7 日内完成 图片 数据精修工作。 

2）乙方需按照项目执行书交付数据。 

mailto:290132592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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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应在自收到乙方交付的产品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若甲方发现乙方交付的产品数

据有质量问题，甲方有权退回乙方要求重新提供。 

  

四、 合同价格详细 

本合同总金额为（含税）  5400  元（大写：    伍仟肆佰元整      ）。 

上述总价计算方式为有效采集数据单价*数量，单价及数量见下方： 

 图片精修，每个样本10元/张，共合格  540 张数据，合计金额5400元。 

 一次性数据合格率大于90%，额外奖励合同总额的10%； 

如采集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不符，按实际情况，多退少补，双方须通过确认函确认费用。 

五、 支付 

1）本合同价款由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付至乙方下列账户，乙方确认下列账户信息准确，因乙方信息

原因导致任何转账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乙方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税   号：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楚湘街二条巷 19 号院 101 

电   话：  15573216275 

开 户 行：郑州秦岭路支行 

账    号：6217002430071775739 

 甲方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拾集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税    号：91430104MA4PU8LT3H 

    地    址：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文轩路 27 号麓谷御园 A2 栋 1 单元 403 

    电    话：13671971635 

    开 户 行： 

    账    号： 

 

2）合同签订后，甲方在乙方完成图片精修任务且经甲方验收合格，1 个工作日内结算项目总额的 30%，

剩余的 70%尾款在本项目总验收后 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款。 

3）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在 3 个工作日内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等额合法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内容： 

信息技术费 ，税率： 3 % 。否则甲方有权顺延付款时间而不视为违约。 

4）乙方开具普通发票前，甲方应配合乙方要求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否则延误时期不应视为乙方违约。 

六、 采集规范 

见附件图片精修，已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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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验收标准 

1）数据采集的合格率要达到   验收标准   。 

八、 许可的限制 

1）乙方承诺不通过甲方工具或操作平台收集任何甲方产品信息及数据，亦不做任何拷贝、复制等。

如乙方违反本款的规定，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处乙方以三倍合同额罚金或本项目的全部损失。 

2）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工具或操作平台，如本合同无相反规定，只限于乙方本身使用且为履行本合同

义务之目的使用。  

 

九、 不可抗力 

任何一方在本合同的任何执行阶段，因动乱、暴乱、火灾、水灾、风暴、爆炸、战争、政府行为、

地震或任何其它双方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因素而没能履行其本合同全部或部分义务时，应当

及时通知对方，并尽可能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双方协商是否中止或终止履行合同。  

受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不迟于15日内向对方提供有关部门确认的不可抗力书面

证明，且应尽可能减少不可抗力所产生之损害。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后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义务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的，迟延履行的一方不能

因此而免除全部或部分相关责任。 

 

十、 违约责任 

1）如甲方迟于合同规定时间付款，除不可抗力因素以及乙方原因导致之外，自超过付款期限之 3 个

工作日后，每日承担未支付部分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违约金总计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10%。 

2）如乙方迟于合同规定时间提供验收合格的图片数据，除不可抗力因素外，自超过交货期限之日起，

每日承担合同金额的百分之五的违约金，总违约金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10%。超过交货期限 2 个工作日的，

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乙方应在甲方作出终止通知后向甲方支付相应违约金。 

3）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若任何一方在对方没有违约的情况下要求终止合同，必须征得对方的书面

同意，否则需向对方支付合同金额 10％的违约金。 

4）无论合同是否有其他约定，合同签署生效后，双方均应全面、勤勉地履行合同的约定，任一方直

接或间接违反合同的任何条款，或不承担或不及时、充分地承担合同项下其应承担的义务即构成违约行为，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守约方指定的合理期限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并采取充分、有效、及时的措施纠正违

约行为。如违约方拒绝或未能在守约方指定的合理期限内进行补救、消除违约行为，或者该等违约事实构

成重大违约或造成重大不良影响，则守约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方式提前终止合同，且违约方需赔偿守约方

相当于合同总金额 10%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应予继续赔偿。 

 

十一、 争议的解决 

1）如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任何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

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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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合同的签订、履行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适用冲突法。 

3）甲乙双方同意：若发生仲裁，被裁决违约的一方需要承担案件仲裁费、律师费、取证费等费用。

前述律师费承担的标准为纠纷争议总金额的百分之十五。 

十二、 生效 

本合同由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本合同附录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本合同壹式贰份，双方各执壹

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拾集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乙  方：郭祥 

盖   章 ： 盖   章 ： 

授权代表签名：                       授权代表签名：                       

签订日期：2024 年 2 月 20 日 签订日期：2024 年 2 月 27 日 

 

 

 

 

 

 


